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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位針對自殺未遂者，多僅以電訪或信函等消極方式進行

追蹤關懷，成效極為有限。本席主張衛生署應全面檢討並改

善自殺風險個案轉介處理流程，並積極強化衛政、社政、教

育、警政等跨領域合作網絡，俾提升我國自殺防治工作之成

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照衛生署訂定「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社政、警政等單位轉介有

自殺念頭的民眾予地方衛政單位時，須同時符合「簡式健康量表 15 分以上」、「自認有自

殺想法 2 分以上」、「有自殺高風險個案條件任何 1 項」等三項條件，始收案提供關懷與

輔導。因現行開案標準極為嚴格，僅少數案件符合自殺高風險標準個案之轉介門檻，多數

不符標準的個案均由社政單位處理，造成社政單位負荷過重。 

二、根據衛生署 100 年度的統計，自殺防治中心收案後，最主要的關懷方式是「電話訪問」，

比率高達 81.3%，僅 17.6%的案件會進行家訪。由於許多有自殺傾向的當事人，往往抗拒外

界的援助，但衛政單位大多僅以電訪或信函等方式聯繫自殺未遂者，此一追蹤關懷模式有

欠積極，成效有限。 

三、另據衛生署統計，100 年我國標準化自殺死亡率為 12.3 人/每 10 萬人，依世界衛生組織所訂

之標準，仍屬自殺死亡中盛行率之區域，足見自殺防治仍是台灣當前公共衛生與心理衛生

工作之重要課題。爰此，衛生署應全面檢討並改善自殺風險個案轉介處理流程，並積極強

化衛政、社政、教育、警政等跨領域合作網絡，俾提升我國自殺防治工作之成效。 

（六十七）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二代健保乃是為解決健保財務問題

，同時處理一代健保對一般受薪家庭保費占家庭收入比例高

於高所得族群之情形，然採取補充保費做法卻引發額外負面

效果，如近期因銀行利息課徵補充保費之規定所引發的定期

存款拆單潮，民眾採取各種方式規避補充保費的結果，將使

二代健保改革美意無法落實。爰特建請衛生署與健康保險局

考量量能收費與收費可行性，研議其他擴大健保費基之辦法

，如家戶總所得制，以最大程度解決一代健保之問題，達成

永續健保之願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一代健保在醫療支出持續成長，健保收入卻未相對提升的情況下，已趨於惡化，日久將影

響民眾就醫權利。同時一般受薪家庭健保費占所得比率明顯高於高所得家庭健保費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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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比率，有劫貧濟富之嫌，因此政府推動二代健保改善健保財務，以達永續目標。 

二、然而以補充保費方式增加健保收入，一方面無法確定所能收取的保費總額，另一方面也因

民眾採取各項手段規避補充保費而造成額外負面效果，如因針對銀行利息所得收取百分之

二補充保費，導致民眾紛紛將定期存款拆單以規避補充保費，一方面導致銀行行政作業成

本增加，另一方面折損收取補充保費的效果，無法達到以補充保費挽救健保財務危機之目

標。 

三、有鑑於此，衛生署與健康保險局宜應儘速研擬其它就源頭擴大健保費基之辦法，才能最大

程度解決一代健保的問題。 


